淄博电子工程学校体育课学安全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确保学校体育课教学活动安全、有序进行，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门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所有体育课教学活动及参与其中的师生员工。
第三条 体育课学安全管理应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的原则，注重教育引导，强化责任落实，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。
第二章 安全责任与义务
第四条 学校应成立体育课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全面指导、协调和监督体育课学安全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体育教师是体育课学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应严格遵守本制度，确保体育教学活动安全。
第六条 学生应遵守体育课学安全规定，服从教师的指导和管理，积极参与安全教育和安全演练。
第三章 安全管理措施
第七条 体育教师应在课前检查体育场地、器材和设备的安全性，确保其符合安全标准，并提前告知学生相关安全注意事项。
第八条 体育教师应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强度，根据学生的年龄、体质和技能水平制定适宜的教学计划。
第九条 在进行高风险或特殊体育项目教学时，体育教师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并对学生进行详细的安全指导和技能培训。
第十条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时，应穿着合适的运动服装和鞋子，避免佩戴危险物品或首饰。
第十一条 体育课期间，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，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并报告。
第四章 应急处理与事故报告
第十二条 学校应制定体育课学安全应急预案，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责任人，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迅速、有效地应对。
第十三条 发生体育安全事故时，体育教师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，并及时报告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。
第十四条 学校应对体育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负责解释。
第十六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相抵触的，以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为准。
